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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升教學品質並獎勵教學傑出教師，依本校「傑出教學獎勵辦

法」， 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管理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專任教師凡品德優良，善盡本校規定， 

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，並符合下列條件，得經推薦為傑出教學教

師候選人： 

（一）前三學年未曾獲得校級傑出教學獎。 

（二）教學態度認真並熱心輔導學生學業及生活。 

（三）三學年內教師評鑑皆通過且前一學年教學基本暨進階表現

為本院前 50%。 

（四）前一學年度授課課程之教學意見調查均達標準。 

（五）符合前四款條件且曾執行本校任一重點發展課程，並具有傑

出教學成果。 

三、本院傑出教學教師推薦人數至多為本院專任教師總數之百分之五

（小數點四捨五入）。 

四、各系應訂定傑出教學教師推薦要點，並明定評審項目，同時將學生

意見反映結果列於評審項目中。 

五、本院設傑出教學獎推薦小組，院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，置委

員五至七人，由院長推薦人選提請校長聘任，任期一年，得連任

之。 

六、各系推薦之候選人不得擔任傑出教學獎推薦小組委員，委員出缺時，

由院長指定人選遞補，並提請校長聘任之。 

七、本院傑出教學獎推薦小組會議之召開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 



不得委任他人代理，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本院傑出教學教師候

選人。 

八、推薦與甄選程序： 

（一）各系依第二點規定條件推薦候選人一名，並檢送「推薦資

料表」及傑出教學教師審查資料，於規定時程內將相關資

料提送本院傑出教學獎推薦小組審議。 

（二）各系推薦之傑出教學教師審查資料，應依教務處教學發展

中心（以下簡稱教發中心）訂定之「傑出教學教師審查資

料製作參考指引」呈現，且含各該系票選結果。如資料項

目不符合規定，且未於期限內送至本院，則喪失推薦資

格。 

（三）本院傑出教學獎推薦小組，應於每學年度教發中心規定

期程內，將推薦名單、推薦資料表及審查資料提送本校

傑出教學獎遴選委員會。 

九、本院推薦之傑出教學教師候選人，如未獲本校傑出教學獎者，由本

院予以表揚。 

十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備後自公告日實施。 

 

 


